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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

下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省政府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 

发行人、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 

区政府 指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 

市财政局 指 
深圳市财政局，曾用名“深圳市财

政委员会” 

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罗湖区财政局 

区建筑工务署 指 深圳市罗湖区建筑工务署 

区城管和综合执法

局 
指 

深圳市罗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 

笋岗街道办 指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办事处 

本期债券 指 

2025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

四期）—深圳市罗湖区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项目 

本次发行 指 

2025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

四期）—深圳市罗湖区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项目的发行 

《实施方案》 指 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即《2025 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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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四期）—

深圳市罗湖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项目实施方案》 

本项目 指 
深圳市罗湖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项目 

本所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的《广

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5 年深

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四期）—

深圳市罗湖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上海新世纪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

限公司 

《信用评级报告》 指 

上海新世纪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

的《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

（三十四期）信用评级咨询报告》 

中兴财光华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中兴财光华 

深圳分所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深圳分所，为中兴财光华

的分支机构 

《财务评估报告》 指 中兴财光华深圳分所出具的《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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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四

期）深圳市罗湖区公共体育设施建

设项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年

修正）》 

国函〔1988〕121 号

文 
指 

《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

中实行单列的批复》 

国发〔2014〕43 号

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5〕225 号

文 
指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

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国办函〔2016〕88

号文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

知》 

财预〔2016〕155 号

文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

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

种的通知》 

财预〔2018〕34 号

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

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库〔2018〕72 号

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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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办

公厅（2019 年 6

月）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财预〔2020〕94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财库〔2020〕36 号 指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办发〔2024〕52

号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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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四期） 
—深圳市罗湖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广和法意〔2025〕第 0703 号 

引  言 

致：深圳市罗湖区财政局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局委托，指派本所蒋军辉律师、

刘艳艳律师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并为本次发

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5〕

225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

〔2018〕34 号文、财库〔2018〕72 号文、财预〔2020〕94 号文、

财库〔2020〕36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本次发行事项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本所持有中国司法主管机关签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证》，签署本法律意见书的本所律师均经依法注册，持有有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有权接受贵局委托，就委托事

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之目的，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



-6- 
 

体资格和所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审核，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

本法律意见所需的文件和资料，包括涉及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

资格、发行批准、募集投资项目、信用评级以及本次发行所涉及

的其他中介机构的有关文件。 

对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相关中国法律的理解发表

法律意见。 

2．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并不对有关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报告、信用评级等专

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财

务评估报告、信用评级内容的，均为本所严格按照相关中介机构

出具的报告书中的相关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

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且对于该等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3．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

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发行人、委托人、实

施主体、项目中介机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

资料。本所谨假设该等文件满足以下条件：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文件中盖章及签字全部真实；文件以及有关的陈述均真实、准确、

完整、无遗漏，不包含任何误导性的信息；一切足以影响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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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且无任何隐瞒、遗漏之处。 

5．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区财政局或其他机

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所以及经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

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行出具法

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8．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

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

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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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 

（一）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根据国函〔1988〕121 号文，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

（包括财政计划），享有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根据财

预〔2016〕155 号文第四条“经省政府批准、计划单列市政府可

以自办发行专项债券”的有关规定及市财政局提供的省政府有关

批示文件，发行人已取得省政府关于深圳市自办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的批准，具备自办发行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批准与额度 

经市政府同意，下达罗湖区 2025 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为 13.4 亿元。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债券发行额度为 4,200 万元，发行

时间为 2025 年，发行期限为 20 年。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为深圳市罗湖

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项目，共包含 17 个子项目
1
，分别为：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1 滨河实验学校新建工程 
区建筑工务署 

2 泰宁小学拆建工程 

 
1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滨河实验学校新建工程、泰宁小学拆建工程、罗沙南地块学校新建工

程、红桂中学改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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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3 罗沙南地块学校新建工程 

4 红桂中学改扩建工程 

5 布心小学拆建工程 

6 桂园中学改扩建工程 

7 布心中学改扩建工程 

8 
翠竹外国语学校（一部）拆建 

工程 

9 松泉中学改扩建工程 

10 水库小学改扩建工程 

11 淘金山小学改扩建工程 

12 
粤海体育休闲公园（二期）新建

工程 

13 翠湖文体公园建设项目 

区城管和综合执

法局 

14 
翠湖文体公园 11 人制足球场新建

工程 

15 
红岗公园改造提升及周边生态廊

桥建设工程 

16 
罗湖人才公园低碳生活和工作 

示范工程 

17 笋岗片区打造新罗湖会客厅项目 笋岗街道办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本

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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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区 2025 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范围内。 

二、本次发行的投资项目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滨河实验学校新建工程  

项目用地面积 24,41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2,424 平方米，

建设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提供学位 2,550 个。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新建教学及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教师宿舍、

架空层、地下车库、运动场地及其他配套设施等。 

本次为公共体育设施工程发债。 

2．罗沙南地块学校新建工程 

项目位于罗湖区莲塘罗沙南片区，北侧为长岭路，南侧为深

圳河，西侧为长岭幼儿园，东侧为京基御景天峦府，用地面积

8,700 平方米，拟建总建筑面积 30,462 平方米（其中地上 20,925

平方米、地下 9,537 平方米），办学规模为 24 班小学，提供 1,080

个学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1 栋地上 5 层、地下 2 层的

教学综合楼，地上为普通教室、机动教室、合班教室、艺术教室、

音乐教室、舞蹈教室、社团活动室、科学教室、综合实践活动室、

图书馆、多功能厅、保健室、心理健康室、创新实验室、值班室、

器材室、教师办公室、中心信息机房、屋顶足球场等，地下为庭

院阅览区、体育馆、音乐器材室、乐器排练室、消防水池及车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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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为公共体育设施工程发债。 

3.泰宁小学拆建工程 

拆除校内原有全部建筑，新建一栋教学综合楼，总建筑面积

30,891.42 平方米，其中 A 区地上 12 层、B 区地上 1 层，建筑面

积 19,823.74 平方米，A 区地下 3 层、B 区地下 1 层，建筑面积

11,067.68 平方米，并新建室外配套设施。 

本次为公共体育设施工程发债。 

4.红桂中学改扩建工程 

对红桂中学实施改扩建，学校总用地面积 11,388 平方米，

拆除现状教学楼、综合楼、实验楼、行政楼、办公楼及体育休息

室建筑面积共 11,443 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 33,749 平方米，其

中地上 19,847 平方米、地下 13,902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新建一栋地上 6 层地下 2 层教学综合楼。 

本次为公共体育设施工程发债。 

5.布心小学拆建工程 

项目位于罗湖区东乐路 68 号，东侧为深圳市第十二幼儿园、

布心花园-四区，南侧为布心花园，西侧为东乐路，北侧为太白

路，用地面积 11,881 平方米，项目原址拆除重建布心小学，新

建总建筑面积 44,213 平方米（其中地上 23,124 平方米、地下

21,089 平方米），办学规模 48 班，提供 2,160 个学位。主要建

设内容拆除旧教学楼、住宅楼等现有建筑，拆除面积 9,840 平方

米；新建 3 层地下室建筑面积 21,089 平方米、1 栋地上 6 层（局

部 4 层）教学楼建筑面积 11,993平方米、1 栋地上 13 层综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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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 11,131 平方米，地上为普通教室、机动教室、科学教

室、音乐教室、音乐器材室、舞蹈教室、计算机语言教室、图书

馆（室）、社团活动室、心理咨询室、教师办公室、行政办公室、

广播室、团队室、会议室、接待室、档案室、网络控制室、消防

控制室等，地下为报告厅、体育馆、游泳馆、体育器材室等。 

6．桂园中学改扩建工程 

项目位于罗湖区桂园北路 232 号，东侧为大塘垅小区，南侧

为桂园北街，西侧为华凯大厦，北侧为笋岗东路，用地面积23,957

平方米，保留原有综合楼、食堂、教师宿舍楼建筑面积 5,100 平

方米，拟新建建筑面积 74,206 平方米（地上 41,626 平方米、地

下 32,580 平方米），改扩后学校总建筑面积为 79,306 平方米，

办学规模为中学 48 班，提供学位 2,400 个。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拆除校内原有第一教学楼、第二教学楼、行政办公楼、实验楼及

体育馆，拆除总建筑面积 10,763平方米；新建 1 栋地上 6 层（局

部 1～5 层）、地下 2 层教学综合楼，地上为普通教室、物理电学

实验室、物理热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探究实验

室、舞蹈教室、美术教室、史地教室、计算机教室、技术教室、

多功能厅、社团活动室、心理咨询室、办公室、广播室、团队室、

安防监控室等，地下为音乐教室、合班教室、图书室、体育馆、

游泳池等；改造保留的综合楼、食堂外立面、门窗等，改造总建

筑面积 2,599 平方米。 

7．布心中学改扩建工程 

项目位于罗湖区东湖路西南侧，布心村东侧，规划路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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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面积 23,525 平方米，拆除校内原有部分建筑 24,038 平方

米，改扩建后学校总建筑面积为 56,788 平方米，其中保留科技

楼建筑面积 3,998 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 52,790 平方米（地上

26,320 平方米、地下 26,47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拆除

原有教学楼、教师宿舍等校舍，保留并改造科技楼，新建一栋 6

层教学楼、一栋 4 层文体楼、2 层地下室、风雨连廊、门卫室、

校门等室外配套设施。教学楼含普通教室、美术教室、计算机（语

言）教室、展厅、多功能厅、实验室、教工办公室、社团活动室、

活动用房等，文体楼含音乐教室、舞蹈教室、羽毛球场、器材室、

屋顶露天网球场等，地下室含篮球馆、展品储藏间等。 

8．翠竹外国语学校（一部）拆建工程 

项目位于罗湖区东门北路和华丽路交汇处，西南侧一东侧为

华丽路，南侧为木头龙更新单元，西侧为翠园中学，北侧为陈门

北路，用地面积 11,244 平方米，新建总建筑面积 44,020 平方米

（其中地上 22,663 平方米、地下 21,357 平方米），办学规模为

30 班小学，提供 1,350 个学位。主要建设内容拆除原有教学楼、

办公楼、综合楼及居民楼，新建 3 层地下室建筑面积 21,357 平

方米、1 栋地上 6 层教学楼建筑面积 17,790 平方米、1 栋地上 6

层综合楼建筑面积 4,873 平方米，地上为普通教室、教学辅助用

房、美术教室、科学辅助，用房、教师办公室、档案室、队部室、

展厅、校医室、器材室、广播室、值班室、活动室等，地下为多

功能厅、图书馆、体育馆、游泳馆、体育器材室等。 

9．松泉中学改扩建工程 



-14- 
 

项目位于罗湖区太白路 4058 号，东侧为松泉山庄小区、深

圳明珠中英文小学，南侧为太白路，西侧为雍翠华府小区，北侧

为围岭公园，用地面积 20,667 平方米，保留原有教学楼建筑面

积 9,640 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 50,891 平方米（地上 31,823 平

方米、地下 19,068 平方米），改扩建后学校总建筑面积为 60,531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拆除校内原有体育馆、职工宿舍楼，拆除

面积 5,918 平方米；改造保留的教学楼；新建 1 栋地上 6 层（局

部 5 层）教学楼建筑面积 16,500平方米、1 栋地上 14 层综合楼

建筑面积 11,627 平方米、2 层地下室建筑面积 19,068 平方米，

地上为普通教室、机动教室、科学教室、科学教室辅房、理化生

实验室、探究实验室、音乐教室、器乐排练室、器材室、舞蹈教

室、美术教室、史地教室、计算机教室、报告厅、合班教室、阅

览室、社团活动室、心理咨询室、德育展览室、教师办公室、广

播室、团队室、会议室、消防控制室等，地下为阅览室、体育馆、

攀岩训练基地、更衣室、器材室等；另新建地上 4 层攀岩基地建

筑面积 3,696 平方米，含攀岩墙、办公室等。 

10．水库小学改扩建工程 

项目地处罗湖区太安路南侧，东乐路东侧，喜荟城北侧，用

地面积 21,608 平方米，保留原有建筑面积 8,877 平方米，加建

建筑面积 895 平方米，拟新建建筑面积 34,112 平方米（地上

18,312 平方米、地下 15,800 平方米），改扩建后学校总建筑面

积为 43,884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拆除校内原有至真楼及

保安室；改造原教学楼外立面，并在 2～5 层加建建筑面积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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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新建 1 栋地上 13 层（局部 6 层）、地下 3 层综合楼，地

上为普通教室、机动教室、计算机教室、合班教室、社团活动室、

心理咨询室、德育展览室、教师办公室、卫生保健室等，地下为

多功能体育馆、礼堂、图书室等；另新建地上 2 层临时教学用房

4,564 平方米，含普通教室、保管室等。 

11．淘金山小学改扩建工程 

项目位于罗湖区翠荫路北侧，东侧为山体，南侧和西侧为淘

金山湖景花园，北侧为淘金山幼儿园，用地面积 13,064 平方米，

保留建筑面积 7,891 平方米，拟新建建筑面积 25,635 平方米（其

中地上 12,035 平方米、地下 13,600 平方米），建成后总建筑面

积 33,526 平方米，办学规模为 36 班小学，提供 1,620 个学位。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拆除学校大门及保安室，拆除面积 38 平方米，

改造保留的教学楼，新建 3 层地下室、1 栋地上 12 层综合楼，

地上为普通教室、多功能教室、社团活动室、美术教室、科学教

室、计算机（语言）教室、多功能艺术室、音乐教室、图室、电

子阅览区、教师阅览室、藏书室、舞蹈更衣室、教师科组活动室、

教师办公室消防控制室、网络控制室等，地下为礼堂、放映控制

室、多功能体育馆、体育器材室等。 

12．粤海体育休闲公园（二期）新建工程 

粤海体育休闲公园（二期）北临新秀路、东临秀南街、南临

深圳河，为原东益汽车交易广场所在地块，占地面积 12.16 万平

方米，含下沉绿地、主入口广场、北入口广场、康体活动空间、

运动场区、亲水活动空间、供水文化展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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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翠湖文体公园建设项目 

本项目将翠湖社区公园以及周边包括布心山头在内的可整

合利用土地，整体提升改造为翠湖文体公园，公园占地面积24.71

万平方米，含广场区、儿童活动区、停车场、溪流区、运动区、

山体区、入口区等。 

14．翠湖文体公园 11 人制足球场新建工程 

在翠荫路南侧翠湖文体公园北部新建 1 座标准 11 人制足球

场，用地面积 11,299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足球场

9,243 平方米和配套看台，看台设置钢结构太阳能光伏板顶棚，

看台下设置配套用房 224 平方米，看台西侧新建跑道连接翠湖文

体公园跑步道，以及球场围栏、LED 比分显示屏、照明系统、广

播音响系统、边坡防护、标识系统、球场周边降温喷淋系统等。 

15．红岗公园改造提升及其周边生态廊桥建设工程 

项目对红岗公园进行品质提升改造以及开展周边生态廊桥

建设，西区面积约 18.5 公顷。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在公园主入口

新建公园配套服务建筑等；改造山顶平台，新建廊道，梳理现状

植被；在儿童游乐区域新增儿童活动器材等；改造环山道约 1 公

里；增设多种形式的登山道；新建中、西廊桥，其中中廊桥跨清

水河三路，连接红岗公园东、西片区，长 320 米；西廊桥西起银

湖山郊野公园跨玉平大道、红岗路，接红岗公园西马岭，长 180

米；对局部土壤裸露或长势衰弱的区域进行林相改造，打造边坡

等。 

16．罗湖人才公园低碳生活和工作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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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将罗湖银湖相思林公园内的罗湖区生

活垃圾分类馆改造为零碳示范中心，用地面积 6,676 平方米，其

中建筑占地面积 869 平方米。具体建设内容包括拆除原有 3 栋临

时展览馆，原址新建 1 栋 3 层展览馆，拆除建筑面积 703 平方

米，新建建筑面积 1,172 平方米，含展厅、会议室、共享空间等；

改造 1 栋吊脚楼室内和屋面，改造建筑面积 323 平方米。 

17．笋岗片区打造新罗湖会客厅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为对笋岗街道笋岗片区进行整体改造，东至宝

岗路，西至红岭北路，南至笋岗东路，北至泥岗东路。主要建设

内容为系统改造展艺一街～六街共 6 条道路约 2.77 万平方米，

含更换道路铺装等；微改造宝安北路、红岭北路等 6 条道路约

17.78 万平方米，含更换人行道铺砖，翻新车行道破损区域，增

设非机动车道等；改造泥岗东路绿廊公园、红岭北路绿廊公园和

笋岗东路绿廊公园约 4.40 万平方米；改造片区内建筑立面及屋

顶，新建二层连廊等约 16.09 万平方米；安装裸眼 3D 屏、标识

系统以及交通疏解等。 

（二）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实施方案》，实施主体基本情况如下： 

1．区建筑工务署 

区 建 筑 工 务 署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12440303786580149L 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住所为深圳市罗

湖区东门街道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中心 9 楼，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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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崔强，其宗旨为区政府投资项目提供建设与管理服务。业务范

围：区政府投资项目申报立项、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及概算、

前期审批等工程前期相关工作；区政府投资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

督管理；上级部门和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根据区建筑工务署政府信息公开网显示，其机构职能包括区

政府投资项目申报立项、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及概算、前期审

批等工程前期相关工作；区政府投资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上级部门和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 

区 城 管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11440303007542021W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机构性质为

机关，机构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金稻田路 1145 号罗湖

环卫公寓 A 栋，负责人为胡维衡。 

根据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政府信息公开网显示，其主要职能

包括负责辖区城市管理相关市政设施的建设与管理。负责辖区内

非市政化道路路面及人行道、市政附属设施、慢行系统、绿道等

的建设和日常管理维护工作。按照市区分工权限，负责职责范围

内市政化道路市政附属设施的前期规划、监督及管理工作。参与

有关部门对全区市政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与管理。 

3．笋岗街道办 

笋岗街道办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3007546479E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机构性质为机关，机构地址为深圳市

罗湖区笋岗街道宝岗路笋岗大厦五楼，负责人为张俊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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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笋岗街道办政府信息公开网显示，其机构职能包括统筹

落实辖区发展的重大决策，参与辖区建设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落实辖区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土地整

备等工作职责。承担法律、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规定的其他职

责。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项目报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项目

已取得的主要批文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1 
滨河实验学

校新建工程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

字第 440303202200018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滨河实验学

校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修编）的批复》

（罗发改投〔2023〕44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滨河实验学

校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罗

发改投〔2023〕133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滨河实验学

校新建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5〕1 号） 

2 
泰宁小学 

拆建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泰宁小

学拆建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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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2020〕38 号）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规划

资源建许字 LH-2020-0005 号） 

3 

罗沙南地块

学校新建 

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沙南地块

学校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罗发改投〔2022〕10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沙南地块

学校新建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3〕12 号）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规划

资源建许字 LH-2023-0002 号） 

4 
红桂中学 

改扩建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红桂中学改

扩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2〕43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红桂中学改

扩建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4〕62 号） 

5 
布心小学 

拆建工程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

字第 440303202000027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布心小学拆

建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1〕

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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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规划

资源建许字 LH-2021-0016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21-1791） 

6 
桂园中学 

改扩建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桂园中学改

扩建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0〕158 号）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规划

资源建许字 LH-2020-0033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21-1507） 

《关于桂园中学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深环罗批〔2020〕

000008 号） 

7 
布心中学 

改扩建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布心中学改

扩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0〕40 号）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规划

资源建许字 LH-2019-0026 号） 

《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深规土

选 LH-2019-0020号） 

《备案回执》（深罗环备〔2019〕053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03032022000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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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20-1571） 

8 

翠竹外国语

学校 

（一部） 

拆建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翠竹外国语

学校（一部）拆建工程总概算的批复》

（罗发改投〔2022〕1 号）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规划

资源建许字 LH-2021-0010 号）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

字第 440303202000026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22-1041）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0303202200014 号） 

9 
松泉中学 

改扩建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松泉中学改

扩建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1〕70 号）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规划

资源建许字 LH-2021-0003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0303202000008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22-0632） 

10 
水库小学 

改扩建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水库小学改

扩建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0〕15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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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规划

资源建许字 LH-2020-0041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0303202000009 号） 

11 
淘金山小学 

改扩建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淘金山小学

改扩建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2〕108 号）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规划

资源建许字 LH-2023-0004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0303202200020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23-1104） 

12 

粤海体育休

闲公园（二

期）新建工程 

项目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粤海体育休

闲公园（二期）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

批复》（罗发改投〔2020〕46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粤海体育休

闲公园（二期）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罗发改投〔2020〕208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粤海体育休

闲公园（二期）新建工程总概算的批复》

（罗发改投〔2021〕12 号） 

13 翠湖文体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翠湖文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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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公园 

建设项目 

园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罗发改投〔2021〕

22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翠湖文体公

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罗发改

投〔2022〕49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翠湖文体公

园项目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2〕

83 号） 

14 

翠湖文体公

园 11 人制 

足球场 

新建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翠湖文体公

园 11 人制足球场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

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32 号） 

15 

红岗公园改

造提升及周

边生态廊桥 

建设工程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红岗公园改

造提升及周边生态廊桥（中、西廊桥）

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罗发改投

〔2023〕41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红岗公园改

造提升及周边生态廊桥（中、西廊桥）

建设工程（一期）总概算的批复》（罗发

改投〔2023〕150 号） 

16 
罗湖人才公

园低碳生活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人才公

园低碳生活和工作示范工程项目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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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和工作示范

工程 

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115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人才公

园低碳生活和工作示范工程总概算的批

复》（罗发改投〔2024〕41 号） 

17 

笋岗片区打

造新罗湖会

客厅项目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笋岗片区打

造新罗湖会客厅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罗发改投〔2022〕88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笋岗片区打

造新罗湖会客厅工程（一期）项目总概

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15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笋岗片区打

造新罗湖会客厅工程（二期）项目总概

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52 号） 

（四）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为 144,603 万元，项目资

金来源于自筹资金和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自筹资金为

投资估算的 77.46%，共计 112,003 万元；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

集资金 32,600 万元，其中 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

期）已发行专项债券 16,000 万元，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

（六十四期）已发行专项债券 11,200 万元，2025 年深圳市政府

专项债券（十二期）已发行债券 1,200 万元，本期拟发行专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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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4,200 万元。 

（五）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主要收入来源为项目建成后对应

体育设施服务费收入、广告租赁收入、儿童设施收入以及财政补

贴。 

（六）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根据资金平衡测算分析，项目预计债券

本金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42，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29，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22。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

需求。另外，在对运营收入和债券利率变动进行压力测试后，结

果显示，本项目在运营收入下降 15%或债券利率上升 15%时，项

目收益仍能覆盖债券的还本付息，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财务评估报告》认为，本项目以体育设施服务费收入、广

告租赁收入、儿童设施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基于对相

关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相关项目在专

项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实施主体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

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实施主体依法有效存续，且具备从事深圳

市罗湖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项目的主体资格；本项目均已完成立

项并取得批复；本项目投入的资本金比例符合财预〔2017〕89 号

文“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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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

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有关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信用评级报告 

发行人已聘请上海新世纪担任本期债券发行的信用评级机

构。上海新世纪为经核准依法登记设立的资信评估公司，现持有

统一信用代码为 91310110132206721U 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为：“资信服务，企业资产委托管理，债券评估，为投资者提供

投资咨询及信息服务，为发行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上海新世

纪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

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证监

机构字〔2007〕250 号），并已依法完成了备案，具备为本次发行

出具评级报告的业务资格。 

上海新世纪就本次发行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评定本期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 

（二）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已聘请本所担任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为经核准依法登记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现

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4000G3478214XU 的《律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证》。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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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均通过最近年度年检。 

（三）财务评估报告 

发行人已聘请中兴财光华深圳分所担任本期债券发行的专

项评价机构。中兴财光华深圳分所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311654693G 的《营业执照》和深圳市财政局核发的证书

序号为 5004883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中兴财光华

已按《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完

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的备案。中兴财光华深圳分所

为中兴财光华的分支机构，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执业

资格。 

中兴财光华深圳分所就本次发行出具了《财务评估报告》。

《财务评估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

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均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

相关服务的资格。 

四、本项目的风险及风险防控措施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存在的主要风险如下： 

（一）项目风险 

1．工程延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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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专项债募集资金用于 17 个子项目建设，总体投资规模

大，如果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出现管理不善等问题，则有可能使

项目实际投资施工期延长，影响项目的按期竣工和投入运营，并

对项目收益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2．项目投资超概风险 

项目投资可能超出概算的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国家政策调整、

价格上涨、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等因素导致项目实际资金需求

超出概算的情形。 

（二）风险控制措施 

1．要求施工单位编制完善施工组织设计，做好现场勘察工

作，重点做好施工方案、施工平面布置图、建设进度计划、劳动

力及材料供应计划、施工机械设备的选用、成本控制措施等，做

好工作分工，责任到人，确保工作能如期完成，顺利实现项目交

付。 

2．做好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

加快完善基本建设程序。施工单位要做好施工机械、设备的准备，

及时联系好材料供应商以保障材料的及时有效供应。联系确定好

施工队伍，确保有足够的人员进行施工工作。定期召开工程例会，

施工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要及时汇报沟通，及时向政府部门提交

项目进度计划和实际进展情况报告。 

3．加强资金拨付和使用监管。建立资金拨付和使用监管制

度，定期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掌握，确保项目实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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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概算范围内。 

4．做好勘察设计工作，做好投资概算编制，选择经验和业

务水平较高的编制单位。确因国家政策调整、价格上涨、地质条

件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需增加投资概算的，应提出调整方案及资

金来源，按照规定的程序报原初步设计审批部门或者投资概算核

定部门核对。确需增加的投资部门，财政部门将及时通过安排财

政预算资金解决，或者通过其他多渠道解决资金。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

的批准；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罗湖区 2025 年第二

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范围内； 

2．实施主体具备从事深圳市罗湖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项目

的主体资格； 

3．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评估咨询服务、法律顾

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 

4．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括工程延期风险、项目投资超概

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